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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技工院校、职业训练中心、就业训练中心、民办职业培训机

构和企业内训机构：

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技术教研室关于开展我

省技工院校和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教师上岗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

相关要求，为加强我市技工院校、职业训练中心、就业训练中

心、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和企业内训机构教师队伍建设，现开展

我市技工院校和民办职业培训机构（以下均包含职业训练中

心、就业训练中心和企业内训机构，按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资格

条件认定、颁发同类证书）教师上岗资格认定工作。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认定范围

人力资源保障部门业务主管的技工院校和民办职业培训机

构中从事教育教学（培训）工作的专业人员。

二、认定条件

上述专业人员可申请认定技工院校和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文

化技术理论教师、专业技术理论教师、生产实习指导教师三种

类别的教师上岗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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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思想品德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，贯彻国

家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

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职业道德，遵守

法律法规，履行《教师法》规定的义务，爱岗敬业、为人师

表。

（二）学历条件

1.申请认定技工院校文化技术理论教师资格，应具备大学

本科及以上学历。

2.申请认定技工院校专业技术理论教师资格，应具备大学

本科及以上学历。

3.申请认定技工院校生产实习指导教师资格，应具备技工

院校高级班（高级技工毕业）或大学专科以上学历。

4.申请认定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文化技术理论教师、专业技

术理论教师、生产实习指导教师资格，应具备技工院校高级班

（高级技工毕业）或大学专科及其以上学历。

（三）技能条件

1.申请认定技工院校和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文化技术理论教

师资格，无相关技能条件要求。

2.申请认定技工院校专业技术理论教师资格，应具有本专

业相关职业（工种）中级及以上国家职业技能等级（职业资

格）证书或具备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。其中,承担高级技

能（高级技工、技师）培训的教师，应具有本专业相关职业

（工种）高级及以上国家职业技能等级（职业资格）证书或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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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。

3.申请认定技工院校生产实习指导教师资格，应具有本专

业相关职业（工种）高级及以上国家职业技能等级（职业资

格）证书或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。其中,承担高级技

能（高级技工、技师）培训的教师，应具有本专业相关职业

（工种）技师以上国家职业技能等级（职业资格）证书或具备

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。

4.申请认定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文化技术理论教师、专业技

术理论教师、生产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技能条件参照技工院校

同类别条件执行。

（四）教育教学能力及培训考试条件

1.身体条件：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，无传染性

疾病，无精神病史，能适应教育教学（培训）工作的需求。

2.普通话条件：具备准确和清晰地使用普通话进行教学的

能力。申报时提供普通话等级测试成绩证明或任教单位开具的

普通话能力证明。

3.教学能力测评：具备教师所需的职业认知、心理素质、

仪表仪态、言语表达等基本素养及教学设计、教学实施、教学

评价等基本能力。教学能力测评由单位自主或委托第三方组织

开展，教学能力测评专家小组的成员必须由具有较丰富教学经

验和具有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人员（3-5 人）组成，教学

能力测评须按以下流程进行：

（1）申报单位须提前将测评专家小组成员专业技术职务

证书、教师资格证（或职业教师上岗资格证）等相关证明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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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送至认定委员会指定邮箱，待认定委员会审核通过后方可组

织本单位教学能力测评工作。教学能力测评工作须全程录像，

并在整个测评工作完成后将录像压缩文件发送至认定委员会指

定邮箱备查；

（2）申报单位无条件自主组织教学能力测评的，请及时

与认定委员会联系，由认定委员会组织专家开展相关测评工

作。

（3）申报时提供教学能力测评评分表及专家小组成员的

专业技术职务复印件等材料。

4.培训考试：考查申报人掌握从事技工教育、职业培训教

师职业所具备的职业道德、教育理念、学生指导、教育方法等

的基础理论知识。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的人员必须通过广东

省技工院校教育理论—《教师职业道德》《职业教育学》《职

业教育心理学》《职业技能教学法》四门科目培训学习及统一

考试，申报时提供考试成绩合格证明。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人

员免修（免考）其在校期间学习过的相关课程（科目），申报

时提供该课程的成绩证明。

（五）教育部门教师资格证书转认条件

1.已取得中等职业学校文化课、高级中学、高等学校等教

师资格的可申请直接认定其技工院校和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文化

技术理论教师资格；转认技工院校专业技术理论、生产实习指

导教师的按技工院校专业技术理论、生产实习指导教师的技能

条件要求。

2.已取得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资格的，按专业技术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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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教师对应技能条件要求提供本专业相关职业（工种）国家职

业技能等级（职业资格）证书或专业技术职务证明，可申请直

接认定其技工院校和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专业技术理论教师资格

（或文化技术理论教师资格）；转认技工院校生产实习指导教

师的需按技工院校生产实习指导教师的技能条件要求。

3.已取得中等职业学校生产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，按生产

实习指导教师对应技能条件要求提供本专业相关职业（工种）

国家职业技能等级（职业资格）证书或专业技术职务证明，可

申请直接认定其技工院校和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生产实习指导教

师资格。

4.其它省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技工院校和民

办职业培训机构教师上岗资格可申请直接认定同类别广东省技

工院校和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教师资格。

三、认定流程

上岗资格认定工作频次一般每年 2 次，上下半年各 1 次。

2024 年下半年认定材料受理时间为 2024 年 10 月 14 日— 11

月 17 日，认定具体流程如下：

1.申请人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，按申报要求提交《技工院

校和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教师上岗资格认定申请表》、任职单位

缴交近 3 个月的社保凭证网上打印证明等相关材料（具体见附

件 1），由单位核对原件，并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。

2.各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将申报人材料提交深圳市职工教育

和职业培训协会复核，复核后报送深圳市职业培训教师上岗资

格专家认定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市认定委员会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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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申报材料经市认定委员会审核认定，对符合条件（通

过）人员公示（无异议）后颁发证书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1.申报材料请按《教师上岗资格评审资料封面目录》排序

提交，同时将所有材料扫描成电子文件在认定管理系统填报时

按要求提交（具体要求见填报说明）。材料如有缺失，请按工

作人员要求在规定时间内补齐补全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2.申请认定技工院校和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教师上岗资格不

收取认定费用。

3.申报指导及咨询:陈老师，电话：0755-82998173，更多

咨询请扫码入群:备注:[单位]+[姓名]。

4.电子邮箱：szsgz2024@163.com

纸质申报材料提交：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 3083 号蔡屋

围 发 展 大 厦 6 楼 602 室 ， 陈 老 师 ， 0755-82998173 ，

1532375115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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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1.技工院校和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教师上岗资格认定申报材

料及填报说明

2.技工院校和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教师上岗资格认定审核汇

总表

深圳市职业培训教师

上岗资格专家认定委员会

2024 年 9 月 28 日


		2024-09-29T10:24:41+0800




